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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民眾的運動需求。 

二、前述計畫雖即將於民國 102 年告終，但觀其政策意旨可知，行政院為促進國民體育風氣，

並健全體能發展，而提出相關補助政策。澎湖地區長久以來民眾運動風氣興盛，但卻囿於

秋冬之際東北季風強勁，氣候因素妨礙戶外運動進行，因此急需一定規模之綜合性室內運

動館，便於民眾運動並提升地區體育意識。行政院既願以政策支持補助台灣地區縣市提升

體育風氣，對於離島地區運動風氣之提升，更應投注心力。 

三、此外，由於地區因素吸引民間資金挹注不易，因此中央主管機關不應要求離島地區以促參

條例辦理興建，如此將加劇台灣與離島地區發展差距，不利地區體育發展。 

四、體育發展屬於重要教育文化事業，國家應對於離島地區保障扶助並促進發展，憲法增修條

文第十條定有明文，行政院對於澎湖地區綜合性室內運動館之強烈需求，行政院應以專案

經費補助興建，以符合憲法增修條文保障離島發展之意旨。特要求行政院應盡快研擬以公

務預算補助相關設施之建置。 

（十八）本院羅委員淑蕾，鑑於農糧署已將泉順食品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之糧商執照予以撤銷，但該公司竟還有山水米之名等八張執照

可以營運，此外亦只須一年該公司即可重新運作，足見現行法

制缺漏。爰此，為有效懲罰不肖糧商並保障消費者應有權益，

相關部會應儘速進行法制調適作業，以為因應，特向行政院提

出質詢。 
 

說明： 

一、農糧署雖然已經依法廢止「泉順食品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的違規小包裝米包袋上標示產製

單位第 0500274 號糧商登記，但經查該公司尚還有山水米之名等八張執照。 

二、經查泉順食品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係依「違反糧食管理法案件處分裁量作業要點」予以處理

，但該公司仍有八張執照，足見該法缺漏。 

（十九）本院羅委員淑蕾，鑑於現有高達 624 萬戶的靜止戶，截至民國

102 年 6 月底止，靜止戶金額已逾 613 億元，礙於現行法令規範

，靜止戶無法計息，嚴重損害存款人權益。爰此，基於 624 萬

戶的存款人權益，金融相關單位應儘速尋求法制解套，特向行

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所謂靜止戶係謂存款人於金融機構帳戶中的存款餘額未違該金融機構所指定之最低起息標


